
1 
 

北京林学会 

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北京林业发展水平，调动广大林业人员的

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根据《北

京市科协科技评价试点机构管理办法》，结合北京市林业行业

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认定适用

于北京林学会会员范围内，尤其是在林业生产一线，技能突

出、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在森林经营、生态管护、苗木培育、

果树栽培等领域中的专业技能人才。主要包括森林经营、生

态管护、苗木培育和果树栽培等 4 个领域。 

第三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每年评选一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对该奖

励的实施进行指导。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北京林学会设立“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委员

会（以下简称“评委会”），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林业

职业技能人才”的评选工作。 

第五条 评委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从北京林学会林业行业

专家库中遴选产生，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及委员若干名。每

年度根据申报奖项的专业特点，组成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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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林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负责“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三章  资格条件 

  第七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在北京林学

会会员范围内评定，必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

守法，热爱祖国、热爱林业科技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和助人为乐的情怀，并具备下列条件： 

  （1）科技创新意识强。善于学习林业新知识、新技术，

围绕林业增效增收，因地制宜，勇于试验，积极开展先进实

用技术的引进、研发、试验和推广。 

  （2）生产技术水平高。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过硬的

技能，是森林经营、生态管护、苗木培育、果树栽培等方面

公认的林业实用人才。 

  （3）生产经营效益好。本人从事森林经营、生态管护、

苗木培育、果树栽培等资源培育达到一定规模，森林旅游及

木材和林产品加工等产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新兴产业融合

发展达到规模产值，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有影响力和知名度。 

  （4）从事森林经营、生态管护、苗木培育、果树栽培等

领域相关工作满三年； 

（5）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 55周岁以下。 

第四章 推荐认定程序 

第八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需由所在单位

推荐，或者由 2 名具有林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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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会组织召开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审委员会会议进行评议

决定。 

第九条 参加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的候

选人，经评委会评审后，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审核批准。 

第十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结果实

行公告异议制度。评选结果在北京林学会官网上公布，公示

期为 10 天，公示期内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对评选结果有异议

的，可以提请复审，评委会负责复议裁决。公示期结束后，

由评委会最后确认评选结果。 

第十一条 通过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评选

者，由北京林学会授予荣誉证书。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北京林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每两年调

整充实一次，对已取得认定的，连续两年考评合格者，继续

给予认定；对符合条件但尚未认定的，按评定的相关程序和

要求，择优认定。 

  第十三条 北京林学会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北京林

学会“林业职业技能人才”创业创新精神和工作业绩，营造

有利于“林业职业技能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舆论环境和社

会氛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北京林学会秘

书处负责解释。 


